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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基础及基本假设 

 

重要提示：康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2015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是本公司在最佳估计假设的基础上并遵循谨慎性原则编制

的，但盈利预测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应谨慎使

用。 

 

一、 编制基础 

本公司以 2012 年度、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实际经

营业绩为基础，结合本公司 2015 年度的生产计划、销售计划、投资计划、融资计划

及其他相关资料，并遵循谨慎性原则编制了 2015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编制该盈利预

测报告所依据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均与本公司实际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相一致。 

 

二、 基本假设 

本盈利预测报告基于以下重要假设： 

1、本公司所遵循的国家现行政策、法律以及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不发生重大

变化； 

2、本公司所遵循的税收政策不发生重大变化； 

3、本公司适用的金融机构信贷利率以及外汇市场汇率相对稳定； 

4、本公司所从事的行业及市场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5、本公司能够正常营运，组织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化； 

6、本公司经营所需的原材料、能源、劳务等能够取得且价格无重大变化； 

7、本公司制定的生产计划、销售计划、投资计划、融资计划等能够顺利执行； 

8、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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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 氵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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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一五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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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泊



编制单位 :

盈利预测表 (合并 )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Ⅲi∷八∶‘l 20"4年实际数
20‘ 6年预浏数

刂
"月
实际数 ⒌⒓月预测数 合计

一、曹业总收大、i /     ' o0,C"7"4 25,4B404 o2."7B26 0i7,66a20

共屮:仵业收入 - 90.6"7"4 25,4ε494 92.17826 1"7⒑6320

=、
营业总成本

'2,7'300 "7,662"2
7B,2aO2B o6,ε3240

共屮:古业成本 56.64303 12.g7ε 62 64.55379 77,43241

甫业税金及Fli加 36905 10005 70075 g6亻 70

销售赀用 3,35742
".05031

4.00167 6,‘ 4"aa

符理赀用 |【 :|.θθ{【:|ε5 2.aε 37o 5卩3077 7,7206a

财务赀用 3卩50θ3 o.33a"3 3.3040ε 4.70221

资产漩值损失 6599" 2̄5905 23332

ijn氵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损大以
°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损大以"-"号 填列 )

其屮:对联‖个业和合什 /|N业的投资收益

菅业利润 (亏损以
“-”号填列 ) 17,B43刂 6 7,002B2

"3,80'08
2‘ .BOO Bo

加号什业外收入 2."0067
"6545

5.54400 5.70044

其屮:非流z,j资产处置利得

减:竹业外支丨{ o009 1ε 07 1807

其屮:非流劫资产处置损大

四、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以
“—”号摸列〉

"0,07C"3
a,o7o2o 刂0,0020' 27,613"7

减:所得税费用 1,15983 1655" 2.00807 2.亻 74"8

五、诤利润 (净亏损以
“—”号填列〉 1臼,B1030 7,90409 17,43430 25,aaε  o9

归属 「母公司股东的挣利涧 1g.8{630
`.90460 "7.43430

26卩3899

少数股东损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挣额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其他综台收益的税后净额

(-)以 I.不能重分类迸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 重新计童设定受益汁划净负债或挣资产的
芡烬

'h
2、 杈益泫下在被投资中位不能苴分类进损嵛

的 +r rll饽 合的斋Ⅱ革右的砼骊

(二 )叻u将玉分类进损益的共他综舍收益

1、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节位以后将玉分类进损

益的其他综舍收益屮享有的份额

2、 可供|昭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 掎有至到期投资玉分类为可供 |丨隋 金融资
产搞斋

4、 现仑流且套瑚损斋的有效部分

5、 夕卜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 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挣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a,a"o3o

7,00460
"7,43430

26,33B90

归属丨母公司股东的综舍收益总额 亻8.ε亻630 冫.00469
"7.43430

25卩 3ε 99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含收斋总额

八、每股收益 :

(— 〉基本亻j股收益

(=)稀释何lkl夂鲑 ,

法定代表人 : ∴
△
冖
H

牮 主筒会计工作负责人 : 责人: 污荫咐



编制单位 :

利预测表 (母公司 )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k≥ T(丿 2014年实际数
⒛15年预坝刂数

"艹
月实际数 ⒌⒓月预测数 合计

一、营业收入 ^ 67,0"483 1θ ,亻B939 70,20306 og,:9246

减:苜业成本 47.08204 12氵98410 55.34284 oε ,326.04

营业税金及附加 31528 亻5gθ 3 6617θ g16.72

销售费用 2.2θ 112 7612B 2.90B gc :,C6064

管理费用 4.03370 1.27020 2.9θ870 4,26g θθ

财务费用 1.57410 29230 2,50940 2,BO"70

资产减值损大 65533 2̄5θ 66 17896 B̄O60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嵛 (损矢以"一
珂
号填列 )

投资收益 (损欠以
“痧
号填列 )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亏损以
“—”号填列 ) 1",00320 3,θB723

"4iCO2θ
2

"ε

,600"6

加:营业外收入 2.164εB 11428 5.54499 5阝5927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艾出 6669 1807 亻gO7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久

三、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勹4,OC"3θ 4,OB:44 20,"47.0" 24,23"36

减:所得税费用
".1θ

41" 16551 1亠θ6199 2i"2760

四、诤利润 (净亏损以
Ⅱ—Ⅱ号填列〉

"2,ε

67.2B 3,θ

"7θ
o 18,18592 22,"03g6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诤额

←●以后不能章分类进损益的英他综合收益

`
动

】

↓
市新计虽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诤资产的

2、 杈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章分类进损益

的其他综合收益中字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甬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 杈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市分类进损
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 持有至到期投资更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损益

‘、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 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G、 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12,ε072a 3,θ 17θ 3
"B,"B5θ

2 22,"Oa,B6

主管会计⊥作负责人:￠

〃免凵箧
′
会计机构负责人: 

玄汐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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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说明 
 

重要提示：康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2015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是本公司在最佳估计假设的基础上并遵循谨慎性原则编制的，但盈

利预测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应谨慎使用。 

 
一、公司基本情况 

1. 历史沿革 

康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前身为湖北康欣木制

品有限公司，2011 年 5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康欣木制品有限公司于 2006 年 6 月由湖北康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出资设立，

取得湖北省汉川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 4209842101069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成立

时注册资本人民币伍仟万元，由湖北康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分两期缴足，第一期出资

1,000.00 万元于 2006 年 6 月以货币缴纳，已经经湖北圣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的鄂圣会验[2006]024 号《验资报告》验证。 

2006 年 10 月，依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湖北康欣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将对本公司 1,000.00 万元的全部投资分别转让给自然人股东郭修仁、任华哲、丁

慧琛、郑根期、马刚、陈振耀、刘从银、郭自强、张燕、曾庆祝，同时将第二期 4,000.00

万元的出资权的转移给李洁、郭修仁、周晓璐、徐建华、王长员、姚犁、郭睿、罗诗韵、

刘雯婧、林启龙、李俊、张安毅等 12 位自然人股东。公司股东于 2006 年 10 月以货币

资金缴纳了第二期 4,000.00 万元的出资，武汉康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

康验字[2006]第 12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公司完成变更后的实收资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李洁 19,300,000.00 38.60% 

郭修仁 16,050,000.00 32.10% 

周晓璐 4,300,000.00 8.60% 

任华哲 2,000,000.00 4.00% 

丁慧琛 2,000,000.00 4.00% 

郑根期 800,000.00 1.60% 

王长员 600,000.0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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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徐建华 600,000.00 1.20% 

姚犁 500,000.00 1.00% 

马刚 500,000.00 1.00% 

刘从银 400,000.00 0.80% 

陈振耀 400,000.00 0.80% 

郭自强 300,000.00 0.60% 

张燕 300,000.00 0.60% 

郭睿 300,000.00 0.60% 

林启龙 300,000.00 0.60% 

罗诗韵 300,000.00 0.60% 

刘雯婧 300,000.00 0.60% 

张安毅 250,000.00 0.50% 

李俊 250,000.00 0.50% 

曾庆祝 250,000.00 0.50% 

合  计 50,000,000.00 100.00% 

2006 年 12 月，依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股东之间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股东刘从银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0.8%的股权转让给李洁，徐建华将其持有的本公

司 0.2%的股权转让给李洁，王长员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0.2%的股权转让给李洁，公司

于 2007 年 2 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07 年 4 月，依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股东之间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李洁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0.6%的股权转让给汪淼，李洁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4%的

股权转让给杨其礼，姚犁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的股权转让给李洁，丁慧琛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 4%的股权转让给李洁，任华哲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4%的股权转让给李洁，郑根

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6%的股权转让给李洁，陈振耀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0.8%的股权

转让给李洁。公司于 2007 年 8 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07年8月18日，依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注册资本由5,000.00

万元增加至 10,000.00 万元，同时吸收自然人郭志先、李汉华、刘普新、牟儆、李戎卒、

李仲、陆建荣、徐昊君、蔡恒、徐亚丽、郭俊为新股东，与原股东共同以货币出资，此

次出资由湖北中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鄂中信验字[2007]第 Y006 号《验资

报告》予以验证。公司完成变更后的实收资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李洁 44,160,000.00 44.16% 
郭修仁 22,050,000.00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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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周晓璐 16,300,000.00 16.30% 
郭志先 4,000,000.00 4.00% 
李汉华 4,000,000.00 4.00% 
杨其礼 2,000,000.00 2.00% 
王长员 500,000.00 0.50% 
徐建华 500,000.00 0.50% 
马刚 500,000.00 0.50% 
郭自强 500,000.00 0.50% 
张燕 500,000.00 0.50% 
郭睿 500,000.00 0.50% 
牟儆 440,000.00 0.44% 
李仲 400,000.00 0.40% 
林启龙 300,000.00 0.30% 
罗诗韵 300,000.00 0.30% 
刘雯婧 300,000.00 0.30% 
汪淼 300,000.00 0.30% 
陆建荣 300,000.00 0.30% 
李戎卒 300,000.00 0.30% 
徐昊君 300,000.00 0.30% 
张安毅 250,000.00 0.25% 
李俊 250,000.00 0.25% 
曾庆祝 250,000.00 0.25% 
刘普新 200,000.00 0.20% 
蔡恒 200,000.00 0.20% 
徐亚丽 200,000.00 0.20% 
郭俊 200,000.00 0.20% 
合  计 100,000,000.00 100.00% 

2007 年 12 月 28 日，依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股东之间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股东汪淼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0.2%的股权转让给周晓璐，陆建荣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 0.3%的股权转让给周晓璐，李仲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0.4%的股权转让给周晓

璐，蔡恒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0.2%的股权转让给周晓璐，郭俊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0.2%

的股权转让给周晓璐，徐昊君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0.3%的股权转让给周晓璐，牟儆将其

持有的本公司 0.44%的股权转让给周晓璐，李戎卒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0.3%的股权转让

给周晓璐，罗诗韵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0.3%的股权转让给周晓璐，徐亚丽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 0.2%的股权转让给周晓璐，汪淼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0.1%的股权转让给李洁，杨

其礼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0.5%的股权转让给李洁，曾庆祝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0.25%的股

权转让给李洁，刘普新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0.2%的股权转让给李洁，郭自强将其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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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0.5%的股权转让给李洁，郭睿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0.5%的股权转让给李洁，张

燕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0.5%的股权转让给李洁，本公司于 2008 年 1 月日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 

2008 年 6 月，依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股东之间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股东李俊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0.25%的股权转让给周晓璐，王长元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 0.5%的股权转让给周晓璐，徐建华其持有的本公司 0.5%的股权转让给周晓璐，

张安毅其持有的本公司 0.25%的股权转让给李洁，本公司于 2008 年 9 月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 

2010 年 12 月，依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0.00 万元增加至 18,222.6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各股东以货币出资，此次出次

由武汉融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武融验字[2011]第 001 号《验资报告》予

以验证。本公司于 2011 年 1 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李洁 81,840,000.00 44.91% 
李文甫 26,509,000.00 14.55% 
郭修仁 22,050,000.00 12.10% 
周晓璐 20,390,000.00 11.19% 
郭志先 5,870,000.00 3.22% 
李汉华 5,870,000.00 3.22% 
朱一波 4,000,000.00 2.19% 
杨其礼 3,140,000.00 1.72% 
李宏清 2,000,000.00 1.10% 
周正 2,000,000.00 1.10% 
申燕 2,000,000.00 1.10% 
葛亚君 950,000.00 0.52% 
王甫 887,000.00 0.49% 
叶英 740,000.00 0.41% 
李刚 620,000.00 0.34% 
操喜姣 600,000.00 0.33% 
许望生 600,000.00 0.33% 
张傲 600,000.00 0.33% 
刘雯婧 550,000.00 0.30% 
林启龙 510,000.00 0.28% 
马刚 500,000.00 0.27% 
合  计 182,226,000.00 100.00% 

2011 年 3 月，依据公司股东会决议及修改后的公司章程，股东之间签订股权转让

协议，股东周晓璐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6.31%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田三红，周晓璐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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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的本公司 0.79%的股权转让给国林投资(北京)有限公司，郭修仁其持有的本公司

2.35%的股权转让给北京东方国润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郭修仁将其持有的本

公司 5.49%的股权转让给自然人蔡鉴，公司于 2011 年 3 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变更后

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李洁 81,840,000.00 44.91% 
李文甫 26,509,000.00 14.55% 
田三红 11,500,000.00 6.31% 
蔡鉴 10,000,000.00 5.49% 
郭修仁 7,770,000.00 4.26% 
周晓璐 7,450,000.00 4.09% 
郭志先 5,870,000.00 3.22% 
李汉华 5,870,000.00 3.22% 
北京东方国润投资基金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 4,280,000.00 2.35% 

朱一波 4,000,000.00 2.19% 
杨其礼 3,140,000.00 1.72% 
李宏清 2,000,000.00 1.10% 
周正 2,000,000.00 1.10% 
申燕 2,000,000.00 1.10% 
国林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1,440,000.00 0.79% 
葛亚君 950,000.00 0.52% 
王甫 887,000.00 0.49% 
叶英 740,000.00 0.41% 
李刚 620,000.00 0.34% 
操喜姣 600,000.00 0.33% 
许望生 600,000.00 0.33% 
张傲 600,000.00 0.33% 
刘雯婧 550,000.00 0.30% 
林启龙 510,000.00 0.28% 
马刚 500,000.00 0.27% 
合  计 182,226,000.00 100.00% 

2011 年 5 月 10 日，公司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湖北康欣木制品有限公司整体变更

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方案》，同意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武汉众环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众环审字（2011）833 号审计报告，以湖北康欣木制品有限

公司截至 2011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503,091,677.36 元按 1：0.4373 比例

折成总股本 220,000,000 股，每股面值 1.00 元，超过注册资本的部分元作为股份有限

公司的资本公积，整体变更后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220,000,000.00 元，各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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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自在湖北康欣木制品有限公司的出资比例对应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作为出资，整体

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后的各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2011 年 5 月 31 日整体变更后的

湖北康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孝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取得

420900000007340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贰亿贰仟万元整。整体变

更后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 占股本总额比例 
李洁 98,804,781 44.91% 
李文甫 32,004,105 14.55% 
田三红 13,883,859 6.31% 
蔡鉴 12,072,920 5.49% 
郭修仁 9,380,660 4.26% 
周晓璐 8,994,326 4.09% 
郭志先 7,086,804 3.22% 
李汉华 7,086,804 3.22% 
北京东方国润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167,210 2.35% 
朱一波 4,829,168 2.19% 
杨其礼 3,790,897 1.72% 
李宏清 2,414,584 1.10% 
周正 2,414,584 1.10% 
申燕 2,414,584 1.10% 
国林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1,738,501 0.79% 
葛亚君 1,146,927 0.52% 
王甫 1,070,868 0.49% 
叶英 893,396 0.41% 
李刚 748,521 0.34% 
操喜姣 724,375 0.33% 
许望生 724,375 0.33% 
张傲 724,375 0.33% 
刘雯婧 664,011 0.30% 
林启龙 615,719 0.28% 
马刚 603,646 0.27% 
合  计 220,000,000 100.00% 

2011 年 6 月，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进行增资扩股的议案》，公司增

资扩股 30,000,000 股，总股本增加至 250,000,000 股，注册资本增加至 250,000,000.00

元，其中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 10,000,000 股，昆仑基石（深圳）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现金认购 10,000,000 股，广州基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现金认购 6,600,000 股，北京华商盈通投资有限公司以现金认购 3,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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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2011 年 6 月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众环验字(2011)068 号《验资报告》

对本次增资予以验证。本公司变更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占股本总额比例 

李洁 98,804,781 39.52% 

李文甫 32,004,105 12.80% 

田三红 13,883,859 5.55% 

蔡鉴 12,072,920 4.83%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4.00% 

昆仑基石（深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0 4.00% 

郭修仁 9,380,660 3.75% 

周晓璐 8,994,326 3.60% 

郭志先 7,086,804 2.83% 

李汉华 7,086,804 2.83% 

广州基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00,000 2.64% 

北京东方国润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167,210 2.07% 

朱一波 4,829,168 1.93% 

杨其礼 3,790,897 1.52% 

北京华商盈通投资有限公司 3,400,000 1.36% 

李宏清 2,414,584 0.97% 

周正 2,414,584 0.97% 

申燕 2,414,584 0.97% 

国林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1,738,501 0.69% 

葛亚君 1,146,927 0.46% 

王甫 1,070,868 0.43% 

叶英 893,396 0.36% 

李刚 748,521 0.30% 

操喜姣 724,375 0.29% 

许望生 724,375 0.29% 

张傲 724,375 0.29% 

刘雯婧 664,011 0.26% 

林启龙 615,719 0.25% 

马刚 603,646 0.24% 

合  计 250,000,000 100.00% 

2011 年 9 月，昆仑基石（深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深圳市珠峰基

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昆仑基石（深圳）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10,000,000 股全部转让给深圳市珠峰基石股权



康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说明 

                                                           22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公司于 2011 年 9 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11 年 9 月 30 日，经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名称由湖北康欣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康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1 月，股东李文甫将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4,000,000 股转让给杨燕冰。公司

于 2013 年 2 月 8 日在湖北省孝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13 年 7 月，股东蔡鉴将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5,000,000 股分别转让给杭州博润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00,000 股，常州博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 股，襄阳博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000,000 股；股东李文甫将

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8,750,000 股转让给武汉华汇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15 日在湖北省孝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014 年 4 月 28 日，股东郭修仁持有的 9,380,660 股份由股东郭志先合法继承，股

东郭志先将其所持本公司股份 5,000,000 股转让给刘健；股东李文甫将其所持本公司股

份 7,770,473 股分别转让给楚商先锋（武汉）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2,481,390 股，

武汉光谷生物城华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1,240,695 股，科华银赛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1,240,695 股，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481,390 股，吉彦平 326,303 股。公司

于 2014 年 5 月 6 日在湖北省孝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占股本总额比例 

李洁 98,804,781 39.52% 
田三红 13,883,859 5.55% 
李文甫 11,483,632 4.59% 
郭志先 11,467,464 4.58%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4.00% 
深圳市珠峰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0 4.00% 
周晓璐 8,994,326 3.60% 
武汉华汇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750,000 3.50% 
李汉华 7,086,804 2.83% 

蔡鉴 7,072,920 2.83% 
芜湖基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600,000 2.64% 
北京东方国润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167,210 2.07% 
刘健 5,000,000 2.00% 
朱一波 4,829,168 1.93% 
杨燕冰 4,000,000 1.60% 
杨其礼 3,790,897 1.52% 
北京华商盈通投资有限公司 3,400,000 1.36% 
楚商先锋（武汉）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481,390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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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 占股本总额比例 
弘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481,390 0.99% 
李宏清 2,414,584 0.97% 
周正 2,414,584 0.97% 
申燕 2,414,584 0.97% 
杭州博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 0.80% 
常州博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00,000 0.80% 
国林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1,738,501 0.69% 
武汉光谷生物城华岭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40,695 0.50% 
科华银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40,695 0.50% 
葛亚君 1,146,927 0.46% 
王甫 1,070,868 0.43% 
襄阳博润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 0.40% 
叶英 893,396 0.36% 
李刚 748,521 0.30% 
操喜姣 724,375 0.29% 
许望生 724,375 0.29% 
张傲 724,375 0.29% 
刘雯婧 664,011 0.26% 
林启龙 615,719 0.25% 
马刚 603,646 0.24% 
吉彦平 326,303 0.13% 

合计 250,000,000 100.00% 

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洁先生，公司住所为湖北省汉川经济开发区新河工业园路 19

号。 

2. 公司所处行业 

公司所属行业为林业和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制造行业。 

3. 公司经营范围 

本公司经批准的经营范围：种植、培育、推广各类优质林木种苗；开发、建设林业

深加工原料基地；研制、收购、加工、制造、销售木制品（含竹木混合制品）；自营货

物进出口经营及货物运输。（涉及专项审批的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4. 公司主营业务 

公司自有林场种植速生杨、马尾松等多种种苗和林木，使用砍伐的或外购的原木生

产人造板材。公司主要产品包括原木、园艺种苗、绿化种苗、集装箱底板用胶合板、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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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模板用胶合板和木结构覆板用胶合板等。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主营业务变更。 

5. 公司最终控制人 

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李洁先生及其家族，包括李洁先生亲属周晓璐、郭志先、李

汉华和郭修仁等。 

6. 公司组织架构 

公司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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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组织结构： 

 

 

 

 

 

 

 

 

 

 

 

 

 
二、公司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1、执行的会计准则 
本公司执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

关规定（以下合称“企业会计准则”）。 
2、会计期间 
本公司的会计期间分为年度和中期，会计中期指短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的报告期

间。会计年度为公历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 

3、记账本位币 
人民币为本公司及子公司经营所处的主要经济环境中的货币，本公司及子公司以人

民币为记账本位币。本公司编制本财务报表时所采用的货币为人民币。 

4、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方法 
企业合并，是指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独的企业合并形成一个报告主体的交易或事

项。企业合并分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和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1）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均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且该控制并非暂时

性的，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在合并日取得对其他参与合

并企业控制权的一方为合并方，参与合并的其他企业为被合并方。合并日，是指合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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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取得对被合并方控制权的日期。 

合并方取得的资产和负债均按合并日在被合并方的账面价值计量。合并方取得的净

资产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合并对价账面价值（或发行股份面值总额）的差额，调整资本公

积（股本溢价）；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不足以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合并方为进行企业合并发生的各项直接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参与合并的企业在合并前后不受同一方或相同的多方最终控制的，为非同一控制下

的企业合并。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在购买日取得对其他参与合并企业控制权的一

方为购买方，参与合并的其他企业为被购买方。购买日，是指为购买方实际取得对被购

买方控制权的日期。 

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合并成本包含购买日购买方为取得对被购买方的控

制权而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以及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为企业合并

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以及其他管理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购买方作为合并对价发行的权益性证券或债务性证券的交易费用，计入权益性证券或债

务性证券的初始确认金额。所涉及的或有对价按其在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入合并成本，

购买日后 12个月内出现对购买日已存在情况的新的或进一步证据而需要调整或有对价

的，相应调整合并商誉。购买方发生的合并成本及在合并中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按购买

日的公允价值计量。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于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份额的差额，确认为商誉。合并成本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

值份额的，首先对取得的被购买方各项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公允价值以及合

并成本的计量进行复核，复核后合并成本仍小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

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购买方取得被购买方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购买日因不符合递延所得税资产确认

条件而未予确认的，在购买日后 12 个月内，如取得新的或进一步的信息表明购买日的

相关情况已经存在，预期被购买方在购买日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带来的经济利益能够实现

的，则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时减少商誉，商誉不足冲减的，差额部分确认为

当期损益；除上述情况以外，确认与企业合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计入当期损益。 

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实现的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

准则解释第 5 号的通知》（财会〔2012〕19 号）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

务报表》第五十一条关于“一揽子交易”的判断标准（参见本附注四、5（2）），判断

该多次交易是否属于“一揽子交易”。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参考本部分前面各段描

述及本附注四、13“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会计处理；不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区分

个别财务报表和合并财务报表进行相关会计处理： 

在个别财务报表中，以购买日之前所持被购买方的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与购买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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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该项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

及其他综合收益的，在处置该项投资时将与其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采用与被购买方直接

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即，除了按照权益法核算的在被购买方

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导致的变动中的相应份额以外，其余转入当期投

资收益）。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对于购买日之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按照该股权在购买日

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公允价值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投资收益；购买日之

前持有的被购买方的股权涉及其他综合收益的，与其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采用与被

购买方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即，除了按照权益法核算的

在被购买方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导致的变动中的相应份额以外，其余

转为购买日所属当期投资收益）。 
5、合并财务报表的编制方法 
（1）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确定原则 

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以控制为基础予以确定。控制是指本公司拥有对被投资方

的权力，通过参与被投资方的相关活动而享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被投资方的

权力影响该回报金额。合并范围包括本公司及全部子公司。子公司，是指被本公司控制

的主体。 
一旦相关事实和情况的变化导致上述控制定义涉及的相关要素发生了变化，本公司

将进行重新评估。 

（2）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方法 
从取得子公司的净资产和生产经营决策的实际控制权之日起，本公司开始将其纳入

合并范围；从丧失实际控制权之日起停止纳入合并范围。对于处置的子公司，处置日前

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已经适当地包括在合并利润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当期处置的

子公司，不调整合并资产负债表的期初数。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的子公司，其购

买日后的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已经适当地包括在合并利润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中，且不

调整合并财务报表的期初数和对比数。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的子公司及吸收合并下

的被合并方，其自合并当期期初至合并日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已经适当地包括在合并

利润表和合并现金流量表中，并且同时调整合并财务报表的对比数。 

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子公司与本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或会计期间不一致的，按

照本公司的会计政策和会计期间对子公司财务报表进行必要的调整。对于非同一控制下

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以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基础对其财务报表进行调

整。 
公司内所有重大往来余额、交易及未实现利润在合并财务报表编制时予以抵销。 

子公司的股东权益及当期净损益中不属于本公司所拥有的部分分别作为少数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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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及少数股东损益在合并财务报表中股东权益及净利润项下单独列示。子公司当期净

损益中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份额，在合并利润表中净利润项目下以“少数股东损益”项

目列示。少数股东分担的子公司的亏损超过了少数股东在该子公司期初股东权益中所享

有的份额，仍冲减少数股东权益。 

当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丧失了对原有子公司的控制权时，对于剩余股

权，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处置股权取得的对价与剩余股权

公允价值之和，减去按原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原有子公司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

产的份额之间的差额，计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投资收益。与原有子公司股权投资相关的

其他综合收益，在丧失控制权时采用与被购买方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

行会计处理（即，除了在该原有子公司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导致的变

动以外，其余一并转为当期投资收益）。其后，对该部分剩余股权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或《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等相

关规定进行后续计量，详见本附注四、13“长期股权投资”或本附注四、9“金融工具”。 

本公司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资直至丧失控制权的，需区分处置对

子公司股权投资直至丧失控制权的各项交易是否属于一揽子交易。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

资的各项交易的条款、条件以及经济影响符合以下一种或多种情况，通常表明应将多次

交易事项作为一揽子交易进行会计处理：①这些交易是同时或者在考虑了彼此影响的情

况下订立的；②这些交易整体才能达成一项完整的商业结果；③一项交易的发生取决于

其他至少一项交易的发生；④一项交易单独看是不经济的，但是和其他交易一并考虑时

是经济的。不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对其中的每一项交易视情况分别按照“不丧失控制权

的情况下部分处置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详见本附注四、13、（2）④）和“因处

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丧失了对原有子公司的控制权”（详见前段）适用的原则进

行会计处理。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资直至丧失控制权的各项交易属于一揽子交易的，将

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处置子公司并丧失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但是，在丧失控制权

之前每一次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在合并财务报

表中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在丧失控制权时一并转入丧失控制权当期的损益。 
6、合营安排分类及共同经营会计处理方法 
合营安排，是指一项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方共同控制的安排。本公司根据在合

营安排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将合营安排分为共同经营和合营企业。共同经营，

是指本公司享有该安排相关资产且承担该安排相关负债的合营安排。合营企业，是指本

公司仅对该安排的净资产享有权利的合营安排。 

本公司对合营企业的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按照本附注四、13（2）②“权益法核

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中所述的会计政策处理。 

本公司作为合营方对共同经营，确认本公司单独持有的资产、单独所承担的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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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按本公司份额确认共同持有的资产和共同承担的负债；确认出售本公司享有的共同

经营产出份额所产生的收入；按本公司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因出售产出所产生的收入；确

认本公司单独所发生的费用，以及按本公司份额确认共同经营发生的费用。 

当本公司作为合营方向共同经营投出或出售资产（该资产不构成业务，下同）、或

者自共同经营购买资产时，在该等资产出售给第三方之前，本公司仅确认因该交易产生

的损益中归属于共同经营其他参与方的部分。该等资产发生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等规定的资产减值损失的，对于由本公司向共同经营投出或出售资产

的情况，本公司全额确认该损失；对于本公司自共同经营购买资产的情况，本公司按承

担的份额确认该损失。 

7、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确定标准 
本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包括库存现金、可以随时用于支付的存款以及本公司持有

的期限短（一般为从购买日起，三个月内到期）、流动性强、易于转换为已知金额的现

金、价值变动风险很小的投资。 

8、外币业务和外币报表折算 
（1）外币交易的折算方法 

本公司发生的外币交易在初始确认时，按交易日的即期汇率（通常指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当日外汇牌价的中间价，下同）折算为记账本位币金额，但公司发生的外币兑换

业务或涉及外币兑换的交易事项，按照实际采用的汇率折算为记账本位币金额。 

（2）对于外币货币性项目和外币非货币性项目的折算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外币货币性项目采用资产负债表日即期汇率折算，由此产生的

汇兑差额，除属于与购建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相关的外币专门借款产生的汇兑差额按

照借款费用资本化的原则处理，以及可供出售的外币货币性项目除摊余成本之外的其他

账面余额变动产生的汇兑差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之外，均计入当期损益。 
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仍采用交易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的记账本

位币金额计量。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采用公允价值确定日的即期汇率

折算，折算后的记账本位币金额与原记账本位币金额的差额，作为公允价值变动（含汇

率变动）处理，计入当期损益或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 

（3）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方法 

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涉及境外经营的，如有实质上构成对境外经营净投资的外币货币

性项目，因汇率变动而产生的汇兑差额，作为“外币报表折算差额”确认为其他综合收

益；处置境外经营时，计入处置当期损益。 

外币现金流量，采用现金流量发生日的即期汇率折算。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作

为调节项目，在现金流量表中单独列报。 

年初数和上年实际数按照上年财务报表折算后的数额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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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置本公司在境外经营的全部所有者权益或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丧

失了对境外经营控制权时，将资产负债表中股东权益项目下列示的、与该境外经营相关

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全部转入处置当期损益。 

在处置部分股权投资或其他原因导致持有境外经营权益比例降低但不丧失对境外

经营控制权时，与该境外经营处置部分相关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将归属于少数股东权

益，不转入当期损益。在处置境外经营为联营企业或合营企业的部分股权时，与该境外

经营相关的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按处置该境外经营的比例转入处置当期损益。 

9、金融工具 
在本公司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时确认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金融资产和金

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相关的交易费用直接计入损益，对于其他类别的金融资产和金融负

债，相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1）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确定方法 

公允价值，是指市场参与者在计量日发生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能收到或

者转移一项负债所需支付的价格。金融工具存在活跃市场的，本公司采用活跃市场中的

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活跃市场中的报价是指易于定期从交易所、经纪商、行业协会、

定价服务机构等获得的价格，且代表了在公平交易中实际发生的市场交易的价格。金融

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本公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悉

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金融

工具当前的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 
（2）金融资产的分类、确认和计量 

以常规方式买卖金融资产，按交易日进行会计确认和终止确认。金融资产在初始确

认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

和应收款项以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包括交易性金融资产和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资产是指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A.取得该金融资产的目的，主

要是为了近期内出售；B.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且有客观

证据表明本公司近期采用短期获利方式对该组合进行管理；C.属于衍生工具，但是，被

指定且为有效套期工具的衍生工具、属于财务担保合同的衍生工具、与在活跃市场中没

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

的衍生工具除外。 
符合下述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在初始确认时可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A.该指定可以消除或明显减少由于该金融资产的计量基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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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导致的相关利得或损失在确认或计量方面不一致的情况；B.本公司风险管理或投资策

略的正式书面文件已载明，对该金融资产所在的金融资产组合或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组

合以公允价值为基础进行管理、评价并向关键管理人员报告。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

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以及与该等金融资产相关的股利和利息收入计入当期损

益。 

② 持有至到期投资 

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本公司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

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在终止确认、发生减

值或摊销时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实际利率法是指按照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含一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实际利

率计算其摊余成本及各期利息收入或支出的方法。实际利率是指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在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的更短期间内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为该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当

前账面价值所使用的利率。 

在计算实际利率时，本公司将在考虑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所有合同条款的基础上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不考虑未来的信用损失），同时还将考虑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合同各

方之间支付或收取的、属于实际利率组成部分的各项收费、交易费用及折价或溢价等。 

③ 贷款和应收款项 

是指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的非衍生金融资产。本公司划

分为贷款和应收款的金融资产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应收利息、应收股利及其他应

收款等。 

贷款和应收款项采用实际利率法，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在终止确认、发生减

值或摊销时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④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包括初始确认时即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以及除了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贷款和应收款项、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外的金融资产。 

可供出售债务工具投资的期末成本按照其摊余成本法确定，即初始确认金额扣除已

偿还的本金，加上或减去采用实际利率法将该初始确认金额与到期日金额之间的差额进

行摊销形成的累计摊销额，并扣除已发生的减值损失后的金额。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

的期末成本为其初始取得成本。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

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与摊余成本相关的汇兑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外，确认为

其他综合收益，在该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时转出，计入当期损益。但是，在活跃市场中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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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以及与该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

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后续计量。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期间取得的利息及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计入投

资收益。 

（3）金融资产减值 
除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外，本公司在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对其他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查，有客观证据表明金融资产发生减值的，计提

减值准备。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金融资产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对单项金额不重大的金融资

产，单独进行减值测试或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

试。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金融资产（包括单项金额重大和不重大的金融资产），包括

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再进行减值测试。已单项确认减值损失的金

融资产，不包括在具有类似信用风险特征的金融资产组合中进行减值测试。 

① 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项减值 
以成本或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将其账面价值减记至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减

记金额确认为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金融资产在确认减值损失后，如有客观证据表

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减值损

失予以转回，金融资产转回减值损失后的账面价值不超过假定不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

金融资产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②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减值 
当综合相关因素判断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下跌是严重或非暂时性下跌

时，表明该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发生减值。其中“严重下跌”是指公允价值下跌幅度

累计超过 20%；“非暂时性下跌”是指公允价值连续下跌时间超过 12 个月。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发生减值时，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因公允价值下降形成的累

计损失予以转出并计入当期损益，该转出的累计损失为该资产初始取得成本扣除已收回

本金和已摊销金额、当前公允价值和原已计入损益的减值损失后的余额。 
在确认减值损失后，期后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金融资产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

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关，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可供出售权益工具投资的减

值损失转回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可供出售债务工具的减值损失转回计入当期损益。 
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且其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或与该权益工

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资产的减值损失，不予转回。 

（4）金融资产转移的确认依据和计量方法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予以终止确认：①收取该金融资产现金流量的合同

权利终止；②该金融资产已转移，且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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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方；③该金融资产已转移，虽然企业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

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但是放弃了对该金融资产控制。 
若企业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且未放弃

对该金融资产的控制的，则按照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确认有关金融资产，并

相应确认有关负债。继续涉入所转移金融资产的程度，是指该金融资产价值变动使企业

面临的风险水平。 

金融资产整体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及因转移而

收到的对价与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和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金融资产部分转移满足终止确认条件的，将所转移金融资产的账面价值在终止确认

及未终止确认部分之间按其相对的公允价值进行分摊，并将因转移而收到的对价与应分

摊至终止确认部分的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公允价值变动累计额之和与分摊的前述账

面金额之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对采用附追索权方式出售的金融资产，或将持有的金融资产背书转让，需确

定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是否已经转移。已将该金融资产所有权上

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的，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保留了金融资产所有权

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不终止确认该金融资产；既没有转移也没有保留金融资产

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的，则继续判断企业是否对该资产保留了控制，并根据

前面各段所述的原则进行会计处理。 

（5）金融负债的分类和计量 

金融负债在初始确认时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和其他金融负债。初始确认金融负债，以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相关的交易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对于其他金融负债，相

关交易费用计入初始确认金额。 
①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 

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在初始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

损益的金融负债的条件与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在初始确认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条件一致。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采用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公

允价值的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以及与该等金融负债相关的股利和利息支出计入当期

损益。 

② 其他金融负债 

与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挂钩并须通过交付该

权益工具结算的衍生金融负债，按照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其他金融负债采用实际利率法，

按摊余成本进行后续计量，终止确认或摊销产生的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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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财务担保合同及贷款承诺 

不属于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的财务担保合同，

或没有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并将以低于市场利率贷款的贷款承诺，

以公允价值进行初始确认，在初始确认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确

定的金额和初始确认金额扣除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原则确定的累计

摊销额后的余额之中的较高者进行后续计量。 

（6）金融负债的终止确认 

金融负债的现时义务全部或部分已经解除的，才能终止确认该金融负债或其一部

分。本公司（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签订协议，以承担新金融负债方式替换现存金融负

债，且新金融负债与现存金融负债的合同条款实质上不同的，终止确认现存金融负债，

并同时确认新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全部或部分终止确认的，将终止确认部分的账面价值与支付的对价（包括

转出的非现金资产或承担的新金融负债）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7）衍生工具及嵌入衍生工具 
衍生工具于相关合同签署日以公允价值进行初始计量，并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

量。除指定为套期工具且套期高度有效的衍生工具，其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

将根据套期关系的性质按照套期会计的要求确定计入损益的期间外，其余衍生工具的公

允价值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对包含嵌入衍生工具的混合工具，如未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嵌入衍生工具与该主合同在经济特征及风险方面不存在紧密

关系，且与嵌入衍生工具条件相同，单独存在的工具符合衍生工具定义的，嵌入衍生工

具从混合工具中分拆，作为单独的衍生金融工具处理。如果无法在取得时或后续的资产

负债表日对嵌入衍生工具进行单独计量，则将混合工具整体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8）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抵销 

当本公司具有抵销已确认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法定权利，且目前可执行该种法定

权利，同时本公司计划以净额结算或同时变现该金融资产和清偿该金融负债时，金融资

产和金融负债以相互抵销后的金额在资产负债表内列示。除此以外，金融资产和金融负

债在资产负债表内分别列示，不予相互抵销。 
（9）权益工具 

权益工具是指能证明本公司拥有某个企业在扣除所有负债后的资产中的剩余权益

的合同。企业合并中合并方发行权益工具发生的交易费用抵减权益工具的溢价收入，不

足抵减的，冲减留存收益。其余权益工具，在发行时收到的对价扣除交易费用后增加股

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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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对权益工具持有方的各种分配（不包括股票股利），减少股东权益。本公司

不确认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额。 
10、应收款项 
应收款项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 

（1）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 
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应收款项账面价值进行检查，对存在下列客观证据表明应

收款项发生减值的，计提减值准备：①债务人发生严重的财务困难；②债务人违反合同

条款（如偿付利息或本金发生违约或逾期等）；③债务人很可能倒闭或进行其他财务重

组；④其他表明应收款项发生减值的客观依据。 

（2）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2）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①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坏账准备的确认标准、计提方法： 

单项金额重大的判断依据或金额标准 
单项金额前5名的应收款项或其他不属于上述

5 名，但期末应收款项单项金额在 200 万元以上的

款项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本公司对单项金额重大的应收款项单独进行

减值测试，如有客观证据表明其已发生减值，确认

减值损失，计提坏账准备。单独测试未发生减值的

应收款项，包括在账龄组合中计提坏账准备 

②按信用风险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确定依据、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确定组合的依据 

组合 1 按应收款项账龄划分组合 

组合 2 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之间应收款项组合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组合 1 账龄分析法 

组合 2 
除存在客观证据表明将无法按应收款项的原有条款收回款

项外，不对合并范围内各公司之间的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中，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计提比例：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 年以内（含 1 年） 5 5 

1－2 年(含 2 年) 10 10 

2－3 年(含 3 年) 50 50 

3 年以上 100 100 

③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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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理由 
有客观证据表明单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因其发生了特殊减值

的应收款项应进行单项减值测试 

坏账准备的计提方法 结合现时情况分析确定坏账准备计提的比例 

（3）坏账准备的转回 

如有客观证据表明该应收款项价值已恢复，且客观上与确认该损失后发生的事项有

关，原确认的减值损失予以转回，计入当期损益。但是，该转回后的账面价值不超过假

定不计提减值准备情况下该应收款项在转回日的摊余成本。 

本公司向金融机构以不附追索权方式转让应收款项的，按交易款项扣除已转销应收

账款的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1、存货 
（1）存货的分类 
本公司存货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处在生产过程中

的在产品、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包括原材料、在产品、

库存商品、农业生产成本、消耗性生物资产、周转材料等大类。 
（2）存货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 

存货在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价，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加工成本和其他成本。领

用和发出时存货按加权平均法计价。 
（3）消耗性生物资产核算办法：林木类生物资产郁闭前的相关支出予以资本化，

郁闭后的相关支出计入当期费用。 

（4）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①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 

产成品、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

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

货，以所生产的产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

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

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

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应当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②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资产负债表日，公司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

本时，提取存货跌价准备。本公司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对于数量繁多、

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

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存货减值准备以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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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5）存货的盘存制度 
本公司存货采用永续盘存制。 

（6）低值易耗品和包装物的摊销方法 

低值易耗品采用一次摊销法；包装物采用一次摊销法。 
12、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 
若某项非流动资产在其当前状况下仅根据出售此类资产的惯常条款即可立即出售，

本公司已就处置该项非流动资产作出决议，已经与受让方签订了不可撤销的转让协议，

且该项转让将在一年内完成，则该非流动资产作为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核算，自划分为

持有待售之日起不计提折旧或进行摊销，按照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

额孰低计量。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包括单项资产和处置组。如果处置组是一个《企业

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所定义的资产组，并且按照该准则的规定将企业合并

中取得的商誉分摊至该资产组，或者该处置组是资产组中的一项经营，则该处置组包括

企业合并中所形成的商誉。 
被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单项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中的资产，在资产负债表的流动资产

部分单独列报；被划分为持有待售的处置组中的与转让资产相关的负债，在资产负债表

的流动负债部分单独列报。 
某项资产或处置组被划归为持有待售，但后来不再满足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的确

认条件，本公司停止将其划归为持有待售，并按照下列两项金额中较低者进行计量：

（1）该资产或处置组被划归为持有待售之前的账面价值，按照其假定在没有被划归为

持有待售的情况下原应确认的折旧、摊销或减值进行调整后的金额；（2）决定不再出

售之日的可收回金额。 

13、长期股权投资 
本部分所指的长期股权投资是指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

响的长期股权投资。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

投资，作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核

算，其会计政策详见附注四、9“金融工具”。 

共同控制，是指本公司按照相关约定对某项安排所共有的控制，并且该安排的相关

活动必须经过分享控制权的参与方一致同意后才能决策。重大影响，是指本公司对被投

资单位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

制这些政策的制定。 

（1）投资成本的确定 
对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合并日按照被合并方股东权益

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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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支付的现金、转让的非现金资产以及所承担债务账面价值之

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以发行权益性证券作

为合并对价的，在合并日按照被合并方股东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

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按照发行股份的面值总额作为股本，长期

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所发行股份面值总额之间的差额，调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

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取得同一控制下被合并方的股权，最终形

成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应分别是否属于“一揽子交易”进行处理：属于“一揽子交

易”的，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取得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不属于“一揽子交易”

的，在合并日按照应享有被合并方股东权益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账面价值的

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长期股权投资初始投资成本与达到合并前的长

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加上合并日进一步取得股份新支付对价的账面价值之和的差额，调

整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合并日之前持有的股权投资因采用

权益法核算或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暂不进行会计处理。 

对于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在购买日按照合并成本作为长

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合并成本包括包括购买方付出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

发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之和。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取得被购买方的股权，最终形成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的，应分别是否属于“一揽子交易”进行处理：属于“一揽子

交易”的，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取得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不属于“一揽子交易”

的，按照原持有被购买方的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作为改按成本法

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原持有的股权采用权益法核算的，相关其他综合

收益暂不进行会计处理。原持有股权投资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其公允价值与账面价

值之间的差额，以及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转入当期损益。 

合并方或购买方为企业合并发生的审计、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以及其他

相关管理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除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外的其他股权投资，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该成本

视长期股权投资取得方式的不同，分别按照本公司实际支付的现金购买价款、本公司发

行的权益性证券的公允价值、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交易中换

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或原账面价值、该项长期股权投资自身的公允价值等方式确定。与取

得长期股权投资直接相关的费用、税金及其他必要支出也计入投资成本。对于因追加投

资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重大影响或实施共同控制但不构成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为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确定的原持有股权投资的公

允价值加上新增投资成本之和。 
（2）后续计量及损益确认方法 

对被投资单位具有共同控制（构成共同经营者除外）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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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权益法核算。此外，公司财务报表采用成本法核算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控制的长

期股权投资。 
①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采用成本法核算时，长期股权投资按初始投资成本计价，除取得投资时实际支付的

价款或者对价中包含的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者利润外，当期投资收益按照享

有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确认。 

②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采用权益法核算时，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大于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

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小于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调

整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 
采用权益法核算时，按照应享有或应分担的被投资单位实现的净损益和其他综合收

益的份额，分别确认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同时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按

照被投资单位宣告分派的利润或现金股利计算应享有的部分，相应减少长期股权投资的

账面价值；对于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

变动，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并计入资本公积。在确认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净损益

的份额时，以取得投资时被投资单位各项可辨认资产等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对被投资单

位的净利润进行调整后确认。被投资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与本公司不一致

的，按照本公司的会计政策及会计期间对被投资单位的财务报表进行调整，并据以确认

投资收益和其他综合收益。对于本公司与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之间发生的交易，投出或

出售的资产不构成业务的，未实现内部交易损益按照享有的比例计算归属于本公司的部

分予以抵销，在此基础上确认投资损益。但本公司与被投资单位发生的未实现内部交易

损失，属于所转让资产减值损失的，不予以抵销。本公司向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投出的

资产构成业务的，投资方因此取得长期股权投资但未取得控制权的，以投出业务的公允

价值作为新增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初始投资成本与投出业务的账面价值之

差，全额计入当期损益。本公司向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出售的资产构成业务的，取得的

对价与业务的账面价值之差，全额计入当期损益。本公司自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购入的

资产构成业务的，按《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的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全

额确认与交易相关的利得或损失。 
在确认应分担被投资单位发生的净亏损时，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和其他实质

上构成对被投资单位净投资的长期权益减记至零为限。此外，如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负

有承担额外损失的义务，则按预计承担的义务确认预计负债，计入当期投资损失。被投

资单位以后期间实现净利润的，本公司在收益分享额弥补未确认的亏损分担额后，恢复

确认收益分享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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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公司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之前已经持有的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长期股

权投资，如存在与该投资相关的股权投资借方差额，按原剩余期限直线摊销的金额计入

当期损益。 

③收购少数股权 

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时，因购买少数股权新增的长期股权投资与按照新增持股比例

计算应享有子公司自购买日（或合并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净资产份额之间的差额，调整

资本公积，资本公积不足冲减的，调整留存收益。 

④处置长期股权投资 
在合并财务报表中，母公司在不丧失控制权的情况下部分处置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

投资，处置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相对应享有子公司净资产的差额计入股东权益；母

公司部分处置对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导致丧失对子公司控制权的，按本附注四、5、
（2）“合并财务报表编制的方法”中所述的相关会计政策处理。 

其他情形下的长期股权投资处置，对于处置的股权，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的

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处置后的剩余股权仍采用权益法核算的，在处置

时将原计入股东权益的其他综合收益部分按相应的比例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

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因被投资方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

配以外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而确认的所有者权益，按比例结转入当期损益。 

采用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处置后剩余股权仍采用成本法核算的，其在取得

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之前因采用权益法核算或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核算而确认的

其他综合收益，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

并按比例结转当期损益；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被投资单位净资产中除净损益、其

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按比例结转当期损益。 
本公司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表

时，处置后的剩余股权能够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改按权益法

核算，并对该剩余股权视同自取得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处置后的剩余股权不

能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改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有关

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其在丧失控制之日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对于本公司取得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之前，因采用权益法核算或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准则核算而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在丧失对被投资单位控制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

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被投资单位

净资产中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在丧失对被投

资单位控制时结转入当期损益。其中，处置后的剩余股权采用权益法核算的，其他综合

收益和其他所有者权益按比例结转；处置后的剩余股权改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进



康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说明 

                                                           41 

行会计处理的，其他综合收益和其他所有者权益全部结转。 

本公司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处置后

的剩余股权改按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核算，其在丧失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之日的公

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原股权投资因采用权益法核算而确认的其

他综合收益，在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

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因被投资方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其他所有

者权益变动而确认的所有者权益，在终止采用权益法时全部转入当期投资收益。 

本公司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资直至丧失控制权，如果上述交易属

于一揽子交易的，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处置子公司股权投资并丧失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

计处理，在丧失控制权之前每一次处置价款与所处置的股权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

值之间的差额，先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到丧失控制权时再一并转入丧失控制权的当期

损益。 

14、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确认条件 
固定资产是指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寿命超过一

个会计年度的有形资产。固定资产仅在与其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本公司，且其成

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才予以确认。固定资产按成本并考虑预计弃置费用因素的影响进行

初始计量。 

（2）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从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次月起，采用年限平均法在使用寿命内计提折

旧。 

各类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残值率和年折旧率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20-35 5 2.71-4.75 

机器设备 10 5 9.50 

运输设备 5-10 5 9.50-19.00 

办公设备及其他 5 5 19.00 

预计净残值是指假定固定资产预计使用寿命已满并处于使用寿命终了时的预期状

态，本公司目前从该项资产处置中获得的扣除预计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3）固定资产的减值测试方法、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固定资产的减值测试方法和减值准备计提方法详见附注四、20“长期资产减值”。 

（4）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认定依据及计价方法 
融资租赁为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其所有权最

终可能转移，也可能不转移。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采用与自有固定资产一致

的政策计提租赁资产折旧。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在租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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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在租赁

期与租赁资产使用寿命两者中较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5）其他说明 

与固定资产有关的后续支出，如果与该固定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且其成

本能可靠地计量，则计入固定资产成本，并终止确认被替换部分的账面价值。除此以外

的其他后续支出，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当固定资产处于处置状态或预期通过使用或处置不能产生经济利益时，终止确认该

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出售、转让、报废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

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至少于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复核，

如发生改变则作为会计估计变更处理。 
15、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成本按实际工程支出确定，包括在建期间发生的各项工程支出、工程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前的资本化的借款费用以及其他相关费用等。在建工程在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后结转为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的减值测试方法和减值准备计提方法详见附注四、20“长期资产减值”。 

16、借款费用 
借款费用包括借款利息、折价或溢价的摊销、辅助费用以及因外币借款而发生的汇

兑差额等。可直接归属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的购建或者生产的借款费用，在资产支

出已经发生、借款费用已经发生、为使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

或生产活动已经开始时，开始资本化；构建或者生产的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或者可销售状态时，停止资本化。其余借款费用在发生当期确认为费用。 

专门借款当期实际发生的利息费用，减去尚未动用的借款资金存入银行取得的利息

收入或进行暂时性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后的金额予以资本化；一般借款根据累计资产支

出超过专门借款部分的资产支出加权平均数乘以所占用一般借款的资本化率，确定资本

化金额。资本化率根据一般借款的加权平均利率计算确定。 
资本化期间内，外币专门借款的汇兑差额全部予以资本化；外币一般借款的汇兑差

额计入当期损益。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指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购建或者生产活动才能达到预定

可使用或可销售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等资产。 

如果符合资本化条件的资产在购建或生产过程中发生非正常中断、并且中断时间连

续超过 3 个月的，暂停借款费用的资本化，直至资产的购建或生产活动重新开始。 
17、生物资产 
本公司生物资产包括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公益性生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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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耗性生物资产 

消耗性生物资产是指为出售而持有的、或在将来收获为农产品的生物资产，本公司

消耗性生物资产主要包括林木、速生杨种苗和绿化苗木等。消耗性生物资产按照成本进

行初始计量。外购的生物资产的成本包括购买价款、相关税费、保险费以及可直接归属

于购买该资产的其他支出。投资者投入的生物资产，按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加上

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生物资产的入账价值。自行营造的生物资产的成本，主要包括达

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前发生的造林费、抚育费、营林设施费、良种试验费、调查设计费、

资本化利息和应分摊的间接费用等必要支出，包括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因择伐、

间伐或抚育更新性质采伐而补植林木类生物资产发生的后续支出，计入林木类生物资产

的成本。消耗性生物资产在郁闭或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后发生的管护、种植费用等后

续支出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的平原林林木主要为速生杨，根据林木自身生长特点、林木用途和本公司对

林木的投入情况，速生杨以生长满 8 年达到郁闭的标准。 

本公司山林杂木林地郁闭标准为郁闭度达到 0.7。 
本公司对于消耗性生物资产-林木资产在采伐时按照采伐林木账面价值结转成本，

结转比例为采伐证批准面积占采伐林地面积比例乘采伐强度。 

本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速生杨种苗于每年上半年采割全部苗木，结转成本按上年

度实际发生的苗木投入成本结转。 

本公司消耗性生物资产-绿化苗木按销售时苗木的账面价值结转成本，结转比例为

该批次销售株数占栽植株数的比例。 
资产负债表日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进行检查，有确凿证据表明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病

虫害、竹子开花、动物疫病侵袭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消耗性生物资产按照成本与可

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并采用与确认存货跌价准备一致的方法计算确认消耗性生物资产的

跌价准备。如果减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应当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

的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2）生产性生物资产 
生产性生物资产是指为产出农产品、提供劳务或出租等目的而持有的生物资产，包

括经济林、薪炭林、产畜和役畜等。本公司生产性生物资产主要包括经济林-油茶、竹

林等，生产性生物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自行营造或繁殖的生产性生物资产的成

本，为该资产在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前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必要支出，包括

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生产性生物资产在郁闭或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后发生的

管护、种植费用等后续支出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对达到预定生产经营目的的生产性生物资产，按年限平均法按期计提折旧，并

根据用途分别计入相关资产的成本或当期损益。生产性生物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和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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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如下： 

生物资产类别 折旧年限（年） 预计残值率（%） 年折旧率（%） 

经济林-油茶 50 - 2 

经济林-竹林 60 - 1.67 

本公司至少于年度终了对生产性生物资产的使用寿命、预计净残值和折旧方法进行

复核，如发生改变则作为会计估计变更处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出售、盘亏、死亡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

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在每一个资产负债表日检查生产性生物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如果该资产存在减值迹象，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估计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以单项资产为

基础，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估计的，则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为基础

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如果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按其差额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予转回。 

如果生产性生物资产改变用途，作为消耗性生物资产，其改变用途后的成本按改变

用途时的账面价值确定；若生产性生物资产改变用途作为公益性生物资产，则按照《企

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规定考虑是否发生减值，发生减值时先计提减值准

备，再按计提减值准备后的账面价值确定。 
（3）公益性生物资产 

公益性生物资产是指以防护、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的生物资产，包括防风固沙林、

水土保持林和水源涵养林等。本公司公益性生物资产主要包括灌木林、乔木林、竹林等

水源涵养林木。公益性生物资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自行营造的公益性生物资产的

成本，为该资产在郁闭前发生的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必要支出，包括符合资本化条件

的借款费用。 
公益性生物资产在郁闭后发生的管护费用等后续支出，计入当期损益。 

公益性生物资产按成本进行后续计量。公益性生物资产不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公益性生物资产出售、盘亏、死亡或毁损的处置收入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

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如果公益性生物资产改变用途，作为消耗性生物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其改变用

途后的成本按改变用途时的账面价值确定。 
18、无形资产 
（1）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是指本公司拥有或者控制的没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非货币性资产。 
无形资产按成本进行初始计量。与无形资产有关的支出，如果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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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流入本公司且其成本能可靠地计量，则计入无形资产成本。除此以外的其他项目的支

出，在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取得的土地使用权通常作为无形资产核算。自行开发建造厂房等建筑物，相关的土

地使用权支出和建筑物建造成本则分别作为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核算。如为外购的房屋

及建筑物，则将有关价款在土地使用权和建筑物之间进行分配，难以合理分配的，全部

作为固定资产处理。 

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自可供使用时起，对其原值减去预计净残值和已计提的减

值准备累计金额在其预计使用寿命内采用直线法分期平均摊销。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

资产不予摊销。 

期末，对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和摊销方法进行复核，如发生变更则

作为会计估计变更处理。此外，还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的使用寿命进行复核，

如果有证据表明该无形资产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期限是可预见的，则估计其使用寿命

并按照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的摊销政策进行摊销。 

（2）研究与开发支出 
本公司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 

研究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开发阶段的支出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确认为无形资产，本公司的研究开发项目主

要是集装箱用定向结构板的研发、竹木复合定向结构板的研发，由于本公司已经获得了

该类技术的发明专利，所以对该技术的改进支出计入支出发生时的损益。 

（3）无形资产的减值测试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 
无形资产的减值测试方法和减值准备计提方法详见附注四、20“长期资产减值”。 

19、长期待摊费用 
本公司长期待摊费用是指已经发生但应由本年和以后各期负担的分摊期限在 1 年

以上的各项费用。长期待摊费用按实际支出入账，在项目受益期内平均摊销。 

20、长期资产减值 
对于固定资产、在建工程、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以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

地产及对子公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等非流动非金融资产，本公司于

资产负债表日判断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如存在减值迹象的，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

减值测试。商誉、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和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无形资产，无论

是否存在减值迹象，每年均进行减值测试。 

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其差额计提减值准备并

计入减值损失。可收回金额为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

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的较高者。资产的公允价值根据公平交易中销售协议价格确定；

不存在销售协议但存在资产活跃市场的，公允价值按照该资产的买方出价确定；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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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协议和资产活跃市场的，则以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为基础估计资产的公允价值。处置

费用包括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相关税费、搬运费以及为使资产达到可销售状态

所发生的直接费用。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按照资产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

处置时所产生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

定。资产减值准备按单项资产为基础计算并确认，如果难以对单项资产的可收回金额进

行估计的，以该资产所属的资产组确定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资产组是能够独立产生现

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 

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的商誉，在进行减值测试时，将商誉的账面价值分摊至预期

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测试结果表明包含分摊的商誉的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减值损失

金额先抵减分摊至该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的账面价值，再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

合中除商誉以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

价值。 

上述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以后期间不予转回价值得以恢复的部分。 
21、职工薪酬 
本公司职工薪酬主要包括短期职工薪酬、离职后福利、辞退福利以及其他长期职工

福利。其中： 
短期薪酬主要包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生育保险

费、工伤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非货币性福利等。本公司在

职工为本公司提供服务的会计期间将实际发生的短期职工薪酬确认为负债，并计入当期

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其中非货币性福利按公允价值计量。 

离职后福利主要包括设定提存计划及设定受益计划。其中设定提存计划主要包括基

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年金等，相应的应缴存金额于发生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

期损益。于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将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义务按现值列示，并将当期

服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 

在职工劳动合同到期之前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或为鼓励职工自愿接受裁减而提

出给予补偿的建议，在本公司不能单方面撤回因解除劳动关系计划或裁减建议所提供的

辞退福利时，和本公司确认与涉及支付辞退福利的重组相关的成本两者孰早日，确认辞

退福利产生的职工薪酬负债，并计入当期损益。但辞退福利预期在年度报告期结束后十

二个月不能完全支付的，按照其他长期职工薪酬处理。 

职工内部退休计划采用上述辞退福利相同的原则处理。本公司将自职工停止提供服

务日至正常退休日的期间拟支付的内退人员工资和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等，在符合预计负

债确认条件时，计入当期损益（辞退福利）。 

本公司向职工提供的其他长期职工福利，符合设定提存计划的，按照设定提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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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会计处理，除此之外按照设定收益计划进行会计处理。 

22、预计负债 
当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确认为预计负债：（1）该义务是本

公司承担的现时义务；（2）履行该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3）该义务的金额

能够可靠地计量。 
在资产负债表日，考虑与或有事项有关的风险、不确定性和货币时间价值等因素，

按照履行相关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对预计负债进行计量。 

如果清偿预计负债所需支出全部或部分预期由第三方补偿的，补偿金额在基本确定

能够收到时，作为资产单独确认，且确认的补偿金额不超过预计负债的账面价值。 

（1）亏损合同 

亏损合同是履行合同义务不可避免会发生的成本超过预期经济利益的合同。待执行

合同变成亏损合同，且该亏损合同产生的义务满足上述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的，将合同

预计损失超过合同标的资产已确认的减值损失的部分，确认为预计负债。 

（2）重组义务 
对于有详细、正式并且已经对外公告的重组计划，在满足前述预计负债的确认条件

的情况下，按照与重组有关的直接支出确定预计负债金额。对于出售部分业务的重组义

务，只有在本公司承诺出售部分业务（即签订了约束性出售协议时），才确认与重组相

关的义务。 

23、股份支付 
（1）股份支付的种类 
股份支付是为了获取职工或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工具

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股份支付分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和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

付。 
① 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用以换取职工提供的服务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以授予职工权益工具在授予日的

公允价值计量。该公允价值的金额在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才可行权

的情况下，在等待期内以对可行权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直线法计算计入

相关成本或费用/在授予后立即可行权时，在授予日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资

本公积。 
在等待期内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行权职工人数变动等后续

信息做出最佳估计，修正预计可行权的权益工具数量。上述估计的影响计入当期相关成

本或费用，并相应调整资本公积。 
用以换取其他方服务的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如果其他方服务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

计量，按照其他方服务在取得日的公允价值计量，如果其他方服务的公允价值不能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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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但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按照权益工具在服务取得日的公允价值

计量，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股东权益。 
②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 

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按照本公司承担的以股份或其他权益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

债的公允价值计量。如授予后立即可行权，在授予日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负

债；如须完成等待期内的服务或达到规定业绩条件以后才可行权，在等待期的每个资产

负债表日，以对可行权情况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本公司承担负债的公允价值金额，

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成本或费用，相应增加负债。 
在相关负债结算前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以及结算日，对负债的公允价值重新计量，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2）修改、终止股份支付计划的相关会计处理 
本公司对股份支付计划进行修改时，若修改增加了所授予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按

照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增加相应确认取得服务的增加。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增加是指修

改前后的权益工具在修改日的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若修改减少了股份支付公允价值总

额或采用了其他不利于职工的方式，则仍继续对取得的服务进行会计处理，视同该变更

从未发生，除非本公司取消了部分或全部已授予的权益工具。 

在等待期内，如果取消了授予的权益工具，本公司对取消所授予的权益性工具作为

加速行权处理，将剩余等待期内应确认的金额立即计入当期损益，同时确认资本公积。

职工或其他方能够选择满足非可行权条件但在等待期内未满足的，本公司将其作为授予

权益工具的取消处理。 
（3）涉及本公司与本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股份支付交易的会计处理 

涉及本公司与本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股份支付交易，结算企业与接受服务企业

中其一在本公司内，另一在本公司外的，在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中按照以下规定进行会

计处理： 

①结算企业以其本身权益工具结算的，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

处理；除此之外，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结算企业是接受服务企业的投资者的，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或应承担负

债的公允价值确认为对接受服务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同时确认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

积）或负债。 
②接受服务企业没有结算义务或授予本企业职工的是其本身权益工具的，将该股份

支付交易作为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接受服务企业具有结算义务且授予本企业职工

的并非其本身权益工具的，将该股份支付交易作为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处理。 
本公司内各企业之间发生的股份支付交易，接受服务企业和结算企业不是同一企业

的，在接受服务企业和结算企业各自的个别财务报表中对该股份支付交易的确认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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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照上述原则处理。 

24、优先股、永续债等其他金融工具 
（1）永续债和优先股等的区分 

本公司发行的永续债和优先股等金融工具，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作为权益工具： 

①该金融工具不包括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给其他方，或在潜在不利条件下与其

他方交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义务； 

②如将来须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结算该金融工具的，如该金融工具为非衍生

工具，则不包括交付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合同义务；如为衍生工具，则

本公司只能通过以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交换固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结算

该金融工具。 

除按上述条件可归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以外，本公司发行的其他金融工具应归

类为金融负债。 

本公司发行的金融工具为复合金融工具的，按照负债成分的公允价值确认为一项负

债，按实际收到的金额扣除负债成分的公允价值后的金额，确认为“其他权益工具”。

发行复合金融工具发生的交易费用，在负债成分和权益成分之间按照各自占总发行价款

的比例进行分摊。 

（2）永续债和优先股等的会计处理方法 
归类为金融负债的永续债和优先股等金融工具，其相关利息、股利（或股息）、利

得或损失，以及赎回或再融资产生的利得或损失等，除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参

见本附注四、17“借款费用”）以外，均计入当期损益。 
归类为权益工具的永续债和优先股等金融工具，其发行（含再融资）、回购、出售

或注销时，本公司作为权益的变动处理，相关交易费用亦从权益中扣减。本公司对权益

工具持有方的分配作为利润分配处理。 
本公司不确认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变动。 

25、收入 
收入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 
（1）商品销售收入 

本公司商品销售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才能予以确认： 

本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并不再对该商品保留通

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和实施有效控制，且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

可靠地计量，确认为收入的实现。销售商品收入金额，按照从购货方已收或应收的合同

或协议价款确定，但已收或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不公允的除外；合同或协议价款的收

取采用递延方式，实质上具有融资性质的，按照应收的合同或协议价款的公允价值确定。 

公司不同销售方式下收入的确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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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先付款后提货方式销售商品的，在收到货款或收取货款的凭证并将商品交付给购

买人时确认销售收入。如果公司代办运输，在物流服务单位将购货方收货凭证交给公司

业务部门时认定为公司已将商品交付给购买人；如果购买人自行办理运输的，在商品离

场出门检点放行后认定为公司已将商品交付给购买人。 

②按照合同规定先发货后收款方式销售商品的，在将商品交付给购买人后，公司收

到客户收货回执时确认销售收入。 

③公司销售种苗或园艺植物，在公司收到全部货款后，购货人收讫单笔合同规定的

全部商品时确认销售收入；如果合同规定由公司承担再载植劳务的，在劳务完成并取得

购货方验收合格文件时确认销售收入；如果合同规定同时提供栽植并短期养护劳务的，

在劳务完成并取得购货方验收合格文件时，按照成活率计算的收款额确认销售收入。 

④公司销售林地副产品，在与购货人共同确认销售数量后，收到货款或收取货款的

凭证时确认销售收入。 

（2）提供劳务 

①本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采用完工百分比法

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完工百分比法，是指按照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确认收入与费用

的方法。 

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是指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A.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B.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C.交易的完工进度能够可靠地确定； 
D.交易中已发生和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②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在资产负债表日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A.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按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

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 

B.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

不确认劳务收入。 
（3）让渡资产使用权 

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包括利息收入、使用费收入等，在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时予以确

认： 
①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企业； 

②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利息收入金额，按照他人使用本企业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资产租

赁收入金额，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租赁收入；其他使用费收

入金额，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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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司让渡资产收益权，合同或协议规定了回购条款的，公司按照实质重于形式

的原则，将该类合同作为借款合同处理，不确认收入。 
26、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是指本公司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和非货币性资产，不包括政府作为

所有者投入的资本。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本

公司将所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界定为与资产相关的

政府补助；其余政府补助界定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若政府文件未明确规定补助对

象，则采用以下方式将补助款划分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1）政府文件明确了补助所针对的特定项目的，根据该特定项目的预算中将形成资产

的支出金额和计入费用的支出金额的相对比例进行划分，对该划分比例需在每个资产负

债表日进行复核，必要时进行变更；（2）政府文件中对用途仅作一般性表述，没有指

明特定项目的，作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为货币性资产的，按照收到或应收的金额计量。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

的，按照公允价值计量；公允价值不能够可靠取得的，按照名义金额计量。按照名义金

额计量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对于政府补助通常在实际收到时，按照实收金额予以确认和计量。但对于期

末有确凿证据表明能够符合财政扶持政策规定的相关条件预计能够收到财政扶持资金，

按照应收的金额计量。按照应收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应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应收

补助款的金额已经过有权政府部门发文确认，或者可根据正式发布的财政资金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自行合理测算，且预计其金额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2）所依据的是当地

财政部门正式发布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予以主动公开的财政扶持项目及

其财政资金管理办法，且该管理办法应当是普惠性的（任何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均可申

请），而不是专门针对特定企业制定的；（3）相关的补助款批文中已明确承诺了拨付期

限，且该款项的拨付是有相应财政预算作为保障的，因而可以合理保证其可在规定期限

内收到。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相关资产的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计

入当期损益。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和损失的，确认为

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用于补偿已经发生的相关费用和损

失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已确认的政府补助需要返还时，存在相关递延收益余额的，冲减相关递延收益账面

余额，超出部分计入当期损益；不存在相关递延收益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27、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 
（1）当期所得税 

资产负债表日，对于当期和以前期间形成的当期所得税负债（或资产），以按照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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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计算的预期应交纳（或返还）的所得税金额计量。计算当期所得税费用所依据的

应纳税所得额系根据有关税法规定对本报告期税前会计利润作相应调整后计算得出。 
（2）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 

某些资产、负债项目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以及未作为资产和负债

确认但按照税法规定可以确定其计税基础的项目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的差额产

生的暂时性差异，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 

与商誉的初始确认有关，以及与既不是企业合并、发生时也不影响会计利润和应纳

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的交易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有关的应纳税暂时性

差异，不予确认有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此外，对与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

相关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如果本公司能够控制暂时性差异转回的时间，而且该暂时性

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不会转回，也不予确认有关的递延所得税负债。除上述例外

情况，本公司确认其他所有应纳税暂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与既不是企业合并、发生时也不影响会计利润和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的

交易中产生的资产或负债的初始确认有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不予确认有关的递延所

得税资产。此外，对与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投资相关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如

果暂时性差异在可预见的未来不是很可能转回，或者未来不是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

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不予确认有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除上述例外情况，本

公司以很可能取得用来抵扣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其他可抵扣暂

时性差异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于能够结转以后年度的可抵扣亏损和税款抵减，以很可能获得用来抵扣可抵扣亏

损和税款抵减的未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资产负债表日，对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根据税法规定，按照预期

收回相关资产或清偿相关负债期间的适用税率计量。 
于资产负债表日，对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价值进行复核，如果未来很可能无法获

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用以抵扣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利益，则减记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账面

价值。在很可能获得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减记的金额予以转回。 
（3）所得税费用 

所得税费用包括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 

除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或直接计入股东权益的交易和事项相关的当期所得税和递

延所得税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或股东权益，以及企业合并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调整商誉的账

面价值外，其余当期所得税和递延所得税费用或收益计入当期损益。 

（4）所得税的抵销 
当拥有以净额结算的法定权利，且意图以净额结算或取得资产、清偿负债同时进行

时，本公司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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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拥有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及当期所得税负债的法定权利，且递延所得税资

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是与同一税收征管部门对同一纳税主体征收的所得税相关或者是

对不同的纳税主体相关，但在未来每一具有重要性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及负债转回的期间

内，涉及的纳税主体意图以净额结算当期所得税资产和负债或是同时取得资产、清偿负

债时，本公司递延所得税资产及递延所得税负债以抵销后的净额列报。 
28、租赁 
融资租赁为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其所有权最

终可能转移，也可能不转移。融资租赁以外的其他租赁为经营租赁。 
（1）本公司作为承租人记录经营租赁业务 

经营租赁的租金支出在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按直线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

益。初始直接费用计入当期损益。或有租金于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本公司作为出租人记录经营租赁业务 

经营租赁的租金收入在租赁期内的各个期间按直线法确认为当期损益。对金额较大

的初始直接费用于发生时予以资本化，在整个租赁期间内按照与确认租金收入相同的基

础分期计入当期损益；其他金额较小的初始直接费用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或有租金

于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3）本公司作为承租人记录融资租赁业务 
于租赁期开始日，将租赁开始日租赁资产的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

较低者作为租入资产的入账价值，将最低租赁付款额作为长期应付款的入账价值，其差

额作为未确认融资费用。此外，在租赁谈判和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发生的，可归属于租

赁项目的初始直接费用也计入租入资产价值。最低租赁付款额扣除未确认融资费用后的

余额分别长期负债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列示。 

未确认融资费用在租赁期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费用。或有租金于

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4）本公司作为出租人记录融资租赁业务 

于租赁期开始日，将租赁开始日最低租赁收款额与初始直接费用之和作为应收融资

租赁款的入账价值，同时记录未担保余值；将最低租赁收款额、初始直接费用及未担保

余值之和与其现值之和的差额确认为未实现融资收益。应收融资租赁款扣除未实现融资

收益后的余额分别长期债权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列示。 
未实现融资收益在租赁期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的融资收入。或有租金于

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29、其他重要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 
（1）终止经营 

终止经营，是指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已被本公司处置或划归为持有待售的、在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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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编制财务报表时能够单独区分的组成部分：①该组成部分代表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或

一个主要经营地区；②该组成部分是拟对一项独立的主要业务或一个主要经营地区进行

处置计划的一部分；③该组成部分是仅仅为了再出售而取得的子公司。 

终止经营的会计处理方法参见本附注四、12“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相关描述。 

 
30、重大会计判断和估计 
本公司在运用会计政策过程中，由于经营活动内在的不确定性，本公司需要对无法

准确计量的报表项目的账面价值进行判断、估计和假设。这些判断、估计和假设是基于

本公司管理层过去的历史经验，并在考虑其他相关因素的基础上做出的。这些判断、估

计和假设会影响收入、费用、资产和负债的报告金额以及资产负债表日或有负债的披露。

然而，这些估计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结果可能造成对未来受影响的资产或负债的账面金

额进行重大调整。 

本公司对前述判断、估计和假设在持续经营的基础上进行定期复核，会计估计的变

更仅影响变更当期的，其影响数在变更当期予以确认；既影响变更当期又影响未来期间

的，其影响数在变更当期和未来期间予以确认。 

于资产负债表日，本公司需对财务报表项目金额进行判断、估计和假设的重要领域

如下： 
（1）租赁的归类 

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规定，将租赁归类为经营租赁和

融资租赁，在进行归类时，管理层需要对是否已将与租出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

报酬实质上转移给承租人，或者本公司是否已经实质上承担与租入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

部风险和报酬，作出分析和判断。 

（2）坏账准备计提 
本公司根据应收款项的会计政策，采用备抵法核算坏账损失。应收账款减值是基于

评估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鉴定应收账款减值要求管理层的判断和估计。实际的结果与

原先估计的差异将在估计被改变的期间影响应收账款的账面价值及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的计提或转回。 

（3）存货跌价准备 

本公司根据存货会计政策，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成本高于可变现净

值及陈旧和滞销的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存货减值至可变现净值是基于评估存货的

可售性及其可变现净值。鉴定存货减值要求管理层在取得确凿证据，并且考虑持有存货

的目的、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等因素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和估计。实际的结果与原

先估计的差异将在估计被改变的期间影响存货的账面价值及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或转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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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金融非流动资产减值准备 

本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对除金融资产之外的非流动资产判断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

值的迹象。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除每年进行的减值测试外，当其存在减值迹

象时，也进行减值测试。其他除金融资产之外的非流动资产，当存在迹象表明其账面金

额不可收回时，进行减值测试。 
当资产或资产组的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即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和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中的较高者，表明发生了减值。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参考公平交易中类似资产的销售协议价格或可观

察到的市场价格，减去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处置的增量成本确定。 

在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需要对该资产（或资产组）的产量、售价、相关经营

成本以及计算现值时使用的折现率等作出重大判断。本公司在估计可收回金额时会采用

所有能够获得的相关资料，包括根据合理和可支持的假设所作出有关产量、售价和相关

经营成本的预测。 

本公司至少每年测试商誉是否发生减值。这要求对分配了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

组合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预计。对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进行预计时，本公司需要

预计未来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产生的现金流量，同时选择恰当的折现率确定未来现金

流量的现值。 
（5）折旧和摊销 

本公司对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在考虑其残值后，在使用寿命内按直

线法计提折旧和摊销。本公司定期复核使用寿命，以决定将计入每个报告期的折旧和摊

销费用数额。使用寿命是本公司根据对同类资产的以往经验并结合预期的技术更新而确

定的。如果以前的估计发生重大变化，则会在未来期间对折旧和摊销费用进行调整。 

（6）开发支出 
确定资本化的金额时，本公司管理层需要作出有关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适用

的折现率以及预计受益期间的假设。 

（7）递延所得税资产 
在很有可能有足够的应纳税利润来抵扣亏损的限度内，本公司就所有未利用的税务

亏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这需要本公司管理层运用大量的判断来估计未来应纳税利润

发生的时间和金额，结合纳税筹划策略，以决定应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的金额。 
（8）所得税 

本公司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中，有部分交易其最终的税务处理和计算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部分项目是否能够在税前列支需要税收主管机关的审批。如果这些税务事项的最

终认定结果同最初估计的金额存在差异，则该差异将对其最终认定期间的当期所得税和

递延所得税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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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内部退养福利及补充退休福利 

本公司内部退养福利和补充退休福利费用支出及负债的金额依据各种假设条件确

定。这些假设条件包括折现率、平均医疗费用增长率、内退人员及离退人员补贴增长率

和其他因素。实际结果和假设的差异将在发生时立即确认并计入当年费用。尽管管理层

认为已采用了合理假设，但实际经验值及假设条件的变化仍将影响本公司内部退养福利

和补充退休福利的费用及负债余额。 

（10）预计负债 

本公司根据合约条款、现有知识及历史经验，对产品质量保证、预计合同亏损、延

迟交货违约金等估计并计提相应准备。在该等或有事项已经形成一项现时义务，且履行

该等现时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本公司的情况下，本公司对或有事项按履行相关

现时义务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确认为预计负债。预计负债的确认和计量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管理层的判断。在进行判断过程中本公司需评估该等或有事项相关的风险、不确

定性及货币时间价值等因素。 

 
三、税项 
1、公司适用的主要税种及税率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说明 

增值税 产品销售收入 17% 
应税收入按17%的税率计算销项税，并按扣
除当期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后的差额计缴
增值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纳流转税额 7%、5% 
本公司税率5%，子公司湖北康欣科技有限
公司和康欣新材料科技连云港有限公司税
率7% 

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2% 
本公司和子公司湖北康欣科技有限公司征收率
2%；子公司康欣新材料科技连云港有限公司税
率1% 

城市堤防费 应纳流转税额 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15%、25% 本公司税率15%，子公司康欣新材料科技连云
港有限公司税率25% 

 
2、税收优惠及批文 
（1）增值税 

根据财税[2011]115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

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规定，对销售以三剩物、次小薪材和农作物秸秆等 3 类农林

剩余物为原料生产的木（竹、秸秆）纤维板、木（竹、秸秆）刨花板，细木工板实行增

值税即征即退 80%的政策，经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本公司 2012 年、2013 年、2014
年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退税比例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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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08 年 11 月 5 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第一

款的规定，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

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解释，本公司子公司湖北康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销售自产

的原木、种苗、园艺植物和其他林地副产品，经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后免征增值税。 

（2）企业所得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12 号)第九十九条及国税函[2009]185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管理问题的通知》的规定，企业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

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2008 年版）》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

产国家非限制和非禁止并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 90%计入

企业当年收入总额。2012 年 1 月 4 日本公司取得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发的《资

源综合利用认定证书》，证书编号鄂综证书 2011 第 197 号，有效期自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2014 年 1 月 10 日本公司取得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颁发的《资源

综合利用认定证书》，证书编号鄂综证书 2013 第 233 号，有效期自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经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本公司自产产品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销售

收入减按 90%计入当年收入总额。 

本公司 2011 年 9 月 2 日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取得由湖北省科学技术厅、湖北

省财政厅、湖北省国家税务局、湖北省地方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

编号：GR201142000018，有效期三年，2014 年 10 月 14 日经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管理委员会认定通过复审，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GF201442000197，
有效期三年，经湖北省汉川市国家税务局备案，本公司申报期间适用高新技术企业 15%

的企业所得税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12 号)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从事林木的培育和种植的

所得，可以免征企业所得税。本公司子公司湖北康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经主管税务机关

备案，从事林木的培育和种植的所得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四、盈利预测的编制方法 

本公司以 2012 年度、2013 年度及 2014 年度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

为基础，结合本公司 2015 年度的生产计划、销售计划、投资计划、融资计划及其他相

关资料，按照本公司一贯采用的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遵循谨慎性原则，并抵销了

内部单位之间的重大关联交易等事项后，编制了 2015 年度盈利预测。 
 
五、盈利预测表项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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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收入 
项目 2014 年实际数 2015 年预测数 变动比例(%) 

主营业务收入  87,641.62   117,112.34  33.63% 

成品箱板  48,982.36   49,852.69  1.78% 

其他胶合板  18,430.60   16,024.51  -13.05% 

竹木复合板  -     20,250.00  - 

COSB 箱板  -     22,000.00  - 

木材  1,695.29   -    -100.00% 

速生杨种苗  4,886.92   2,985.14  -38.92% 

绿化苗  13,646.45   6,000.00  -56.03% 

其他业务收入  2,975.52   550.86  -81.49% 

合计  90,617.14   117,663.20  29.85% 

注：（1）本项目营业收入是根据预计销售量和销售价格预测的。其中销售量根据

以前三年同期实际销售量的历史资料为依据，结合已经签订的合同、客户订货意向书以

及预测期间预计合同订货量、生产经营计划、销货量的变动趋势进行测算；销售价格是

依据已有合同的合同价格，结合预测期间供求关系的变动趋势及公司的定价策略进行

的。 
（2）本公司预测 2015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14 年度增长 29.85%，主要系：①、公

司年产 22.75 万方 COSB 板项目、年产 20 万方竹木复合板项目预计 2015 年 6 月同时

投产，预计 2015 年增加产能 162,500.00 方，增加 2015 年销售收入 42,250.00 万元；

②、连云港公司生产线逐步上扬，预计 2015 年产能较 2014 年增加 12,203.74 方，销

售收入增长 4,415.68 万元。 

2、营业成本 
项目 2014 年实际数 2015 年预测数 变动比例(%) 

主营业务成本 53,583.81 77,255.85 44.18% 

成品箱板 33,711.46 36,083.84 7.04% 

其他胶合板 8,860.64 7,880.38 -11.06% 

竹木复合板 - 15,471.73 - 

COSB 箱板 - 13,530.90 - 

木材 576.80 - -100.00% 

速生杨种苗 4,078.45 1,582.38 -61.20% 

绿化苗 6,356.46 2,706.62 -57.42% 

其他业务成本 2,060.12 176.56 -91.43% 

合计 55,643.93 77,432.41 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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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项目营业成本是依据单位产品成本和预测销售量预测的。单位产品生

产成本从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燃料和动力、折旧与摊销和制造费用共五个成本项目测

算的。其中：①直接材料依据 2014 年度产品单耗成本资料及材料市场价格变动进行预

测；②直接人工依据 2015 年度用工计划、社保基数增长等情况进行预测；③燃料和动

力依据 2014 年度产品单耗及预测期间电费、蒸汽等价格变动进行预测；④折旧与摊销

依据 2014 年 12 月 31 日计入生产成本的固定资产账面价值、预计 2015 年固定资产采

购计划和固定资产折旧政策，无形资产摊销政策及计入生产成本的长期待摊费用摊销政

策进行预测；⑤制造费用根据各项费用的形态进行测算，其中生产单位的管理人员工资

及福利费与直接人工测算方法相同；修理费用、办公费用、运输费用、机物料消耗等根

据 2015 年度的生产量增长比进行预测。 

（2）本公司预测 2015 年度营业成本较 204 年度增长 39.16%，主要系：①公司

年产 22.75 万方 COSB 板项目、年产 20 万方竹木复合板项目预计 2015 年 6 月同时投

产，预计 2015 年增加产能 162,500.00 方，增加 2015 年销售成本 29,002.63 万元；②

连云港公司生产线逐步上扬，预计 2015 年产能较 2014 年增加 12,203.74 方，销售成

本增长 4,092.53 万元。 

3、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项目 2014 年实际数 2015 年预测数 变动比例(%) 

城建税 162.73 366.71 125.35% 

教育费附加 92.26 215.43 133.50% 

地方教育发展基金 61.51 143.62 133.49% 

堤防维护费 52.55 135.94 158.69% 

合计 369.05 861.70 133.49% 

注：（1）本项目营业税金及附加主要依据企业应缴纳增值税金额、教育费附加费

率、城市建设维护税率、堤防维护费率和堤防教育发展基金费率计算所得。 
（2）本公司预测 2015 年度营业税金及附加较 2014 年度增长 133.49%，主要系

2015 年销售增加，导致相应的流转税增加所致。 

4、销售费用 
项目 2014 年实际数 2015 年预测数 变动比例(%) 

工资 112.07 141.89 26.61% 

福利费 - 16.14 #DIV/0! 

办公费 12.27 38.00 209.70% 

招待费 165.36 203.56 23.10% 

差旅费 138.74 197.11 42.07% 

交通费 22.36 33.85 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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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4 年实际数 2015 年预测数 变动比例(%) 

检验费 2.35 20.16 757.87% 

装运费 2,670.56 4,161.61 55.83% 

展览费 70.86 168.61 137.95% 

顾问费 13.50 58.98 336.89% 

其他 149.35 101.97 -31.72% 

合计 3,357.42 5,141.88 53.15% 

注：（1）本项目销售费用依据 2014 年度实际费用水平，结合 2015 年度销售情况

预测，其中：职工薪酬依据 2015 年用工计划、社保基数增长等情况进行预测；办公费、

业务招待费、差旅费等费用依照 2012 年度-2014 年度费用占销售收入的平均比例预测

2015 年度费用金额。 

（2）本公司预测 2015 年度销售费用较 2014 年度增长 53.15%，主要系 2015 年

销售增加引起的相关人员、检疫费、装运费增加所致。 

5、管理费用 
项目 2014 年实际数 2015 年预测数 变动比例(%) 

工资 1,400.10 1,453.91 3.84% 

福利费 143.63 169.09 17.73% 

办公费 116.31 122.13 5.00% 

业务招待费 235.95 251.34 6.52% 

差旅费 83.89 88.08 4.99% 

交通费 292.44 310.19 6.07% 

修理费 35.56 37.34 5.01% 

折旧费 283.39 306.07 8.00% 

税费 346.16 372.40 7.58% 

低值易耗品摊销 3.44 3.61 4.94% 

无形资产摊销 269.16 268.49 -0.25% 

中介机构费用 697.33 357.03 -48.80% 

林地使用权摊销 162.35 180.78 11.35% 

租金 30.50 32.00 4.92% 

研发费 110.55 490.15 343.37% 

管护支出 4,092.61 2,711.33 -33.75% 

山林道路摊销 426.40 373.20 -12.48% 

其他 157.08 193.39 23.12% 

合计 8,886.85 7,720.53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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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项目销售费用依据 2014 年度实际费用水平，结合 2014 年度销售情况

预测。其中：①职工薪酬依据 2015 年用工计划、社保基数增长等情况进行预测；②办

公费、业务招待费、差旅费等费用依照 2012 年度-2014 年度费用占销售收入的平均比

例预测 2015 年度费用金额；③折旧费用按照 2014 年 12 月 31 日计入管理费用中的固

定资产余额、2015 年固定资产购置计划及折旧政策测算；④无形资产摊销、山林道路

的摊销依照各自的摊销政策测算；⑤管护支出按照近三年平均单位管护支出及 2015 年

管护面积测算；⑥租金按照 2014 年度签订的 2015 年度租金合同测算；⑦中介机构费

主要为对券商、律师和会计师发生的费用，按照预计发生金额测算。 
（2）本公司预测 2015 年度管理费用较 2014 年度下降 13.12%，主要系预计 2015

年的中介服务费减少、子公司湖北康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015 年由于部分林地已采伐

完毕，相应的管护面积减少导致管护支出减少所致。 
6、财务费用 

项目 2014 年实际数 2015 年预测数 变动比例(%) 
利息支出 3,303.73 5,170.27 56.50% 
减：利息收入 55.50 495.98 793.66% 
汇兑损益 44.39 - -100.00% 
手续费 69.21 14.02 -79.74% 
融资费用 495.00 13.90 -97.19% 

合计 3,856.83 4,702.21 21.92% 

注：（1）本项目财务费用依照 2014 年度实际费用水平，结合预测期间业务预测情

况预测的。其中：①、2015 年度利息收入、手续费、融资费用为 2015 年 1-4 月实际

发生数，由于其发生具有偶然性，因此对于 5-12 月不予预测；②、2014 年利息支出根

据 2014 年 12 月 31 日银行借款金额、2015 年度融资计划和预计合同利率预测。 

（2）本公司预测 2015 年度财务费用较 2014 年度上升 21.92%，主要系本公司 

2015 年新项目转固投产后原应资本化的利息转入财务费用所致。 
7、资产减值损失 

项目 2014 年实际数 2015 年预测数 变动比例(%) 
坏账准备 659.91 -26.33 -103.99% 

合计 659.91 -26.33 -103.99% 

注：本项目资产减值损失为应收款项坏账损失，根据销售计划、信用政策计算得出。 
8、营业外收入 

项目 2014 年实际数 2015 年预测数 变动比例(%) 

政府补助 2,166.45 5,549.99 156.18% 

赔偿款 28.80 - -100.00% 

其他 4.42 150.45 3,303.85% 

合计 2,199.67 5,700.44 1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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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公司自产自销箱板、环保板和 OSB 板等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 80%，2015

年度营业外收入-政府补助根据销售退还的增值税退税预测。 
（2）本公司预测 2015 年度营业外收入较 2014 年度上升 159.15%，主要系本公

司因销售增加，导致应交流转税增加，进而税收返还增加所致。 

11、所得税费用 
项目 2014 年实际数 2015 年预测数 变动比例(%) 

当期所得税  1,262.84   2,115.40  67.51% 

递延所得税  -103.01   58.78  -157.06% 

合计  1,159.83   2,174.18  87.46% 

注：2015 年度所得税费用系根据预测的利润总额，按照公司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

及相关优惠政策进行预测。 

六、影响盈利预测结果实现的主要问题及准备采取的措施 

本公司所作盈利预测已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并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是由于盈利

预测所依据的各种假设具有不确定性，本公司提醒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不应过于依赖

该项资料，并注意如下主要问题： 

（1）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本公司的下游行业主要为运输、建筑、包装等国民经济的支柱型行业，具有一定的

周期性特征。上述行业的市场需求变动将直接影响本行业的供需状况。近年来，运输、

建筑以及包装行业总体平稳发展，为本公司开拓了广阔的市场空间。经过多年发展，本

公司立足当地林业资源优势，大力发展速生杨树种植以及培育飞播林等人工用材林，掌

控了一定的林业资源，并与上游主要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建立了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关系，

能够共同分担宏观经济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具备一定的抵抗宏观经济波动风险的能

力。但如果宏观经济环境持续恶化，经济出现衰退，下游行业出现不景气或者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则将一定程度影响康欣新材主导产品的市场需求，可能造成订单有所减少、

盈利能力下降。 
（2）产品及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集装箱底板的价格主要受新船订单对装配集装箱需求量、海运市场行情以及季节性

等因素影响。但因长期受热带阔叶林资源日渐匮乏、优质天然林硬木短缺以及传统劳动

密集型生产工艺难以大规模扩产等不利因素制约，集装箱底板市场经常处于供给不足状

态，故总体上本公司主导产品集装箱底板价格较为平稳。 

本公司生产集装箱底板等木质复合材料的主要原材料为包括杨木、硬杂木等在内的

原木，尿素、三聚氰胺等合成胶合剂的化工原料。总体上，尿素、三聚氰胺等化工原料

市场供应充足，价格随行就市，对本公司成本影响相对较小。原木的价格波动对本公司

生产成本影响相对较大。随着东南亚等地区热带雨林保护力度的加大、国内对天然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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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以及优质天然林的日渐短缺，克隆木等热带阔叶硬木、国内材质较

好的树种价格存在持续走高的风险。本公司一直通过技术攻关，加大以速生杨木等次材

以及其他次小材替代优质天然硬木的力度，并大力发展速生杨树、松木等人工用材林，

储备丰富的速生丰产人工用材林资源，努力提高应对未来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风险。 

（3）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康欣新材年产 27.5 万 m3COSB 项目以及年产 20 万

m3 新型集装箱底板项目建设、营运。其中，年产 27.5 万 m3COSB 项目是本公司与世

界著名的林业机械制造商迪芬巴赫联合设计的全球首条 COSB 生产线，将国际上主流

的自动化、数控化 OSB 生产线进行改进后直接用于生产高密度、高强度的集装箱底板，

成功实现高度自动化、清洁方式生产工艺全面替代国内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差、自动

化程度低的集装箱底板生产工艺，推动产业升级换代。项目建成后，本公司主要生产环

节实现全自动化、数控化、连续化作业，生产布局进一步优化，产品应用领域进一步拓

宽。年产 27.5 万 m3COSB 项目与年产 20 万 m3 新型集装箱底板项目以及本公司现有

集装箱底板产能相配套，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集装箱底板产能将由目前

的 12 万 m3 扩大到 42 万 m3，原木利用率以及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规模优势、生产

成本优势以及质量优势进一步凸显。 

尽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已在工艺技术方案、设备选型、工程方案等方面进

行过缜密分析、论证，在技术和人才储备等方面也进行了充分准备，但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仍可能存在因工程进度、工程质量、投资成本发生变化而引致的不可预见的项目实

施风险。同时，竞争对手的发展、产品价格的变动、市场容量的变化、新的替代产品的

出现、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动以及销售渠道、营销力量的配套措施是否得力等因素也会对

项目建成后运行情况、投资回报产生影响。故，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否按期建成并

达到预期收益，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4）自然灾害的风险 

林木种植和生产经营面临诸多自然灾害和人为破坏风险，包括森林火灾、森林病虫

鼠害（微生物、昆虫、鼠类）、冻害、雪灾、风灾、干旱、洪涝、滑坡、泥石流、环境

污染、征占用林地和盗伐等。自然灾害发生与气候及其变化有较大关系，盗伐与当地社

会秩序和农村经济发展有关。森林火灾、病虫害和盗伐是常见的破坏性较大的灾害，是

森林“三防”的重点。本公司在林木种植和木材加工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具有充分应对

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但灾害多样性、突发性和破坏力大等特点，将有可能对其正常经

营产生不利影响。 

（5）税收政策变化风险 
本公司因从事营林造林、利用速生杨等次小薪材生产木质复合材料等资源综合利用

产品以及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等，主要享受国家有关增值税、所得税优惠政策，具体



康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利预测报告的编制说明 

                                                           64 

如下： 

1、本公司自 2011 年起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故自 2011 年起减按 15%的税率

计缴企业所得税。 

2、本公司利用速生杨等次小薪材生产集装箱底板等产品，自 2010 年 1 月 7 日起

被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定为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

于调整完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及劳务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15 号）规定，

报告期享受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退税比例为 8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12
号）第九十九条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管理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185 号）规定，报告期本公司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

（2008 年版）》规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非禁止并符合国家及行

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 90%计入企业当年收入总额。 

3、根据 2008 年 11 月 5 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十五条第

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农业生产者销

售的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本公司子公司湖北康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销售自产的林木

及苗木产品，经主管税务机关备案免征增值税。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512 号）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从事林木的培育和

种植所得，可免征企业所得税。本公司子公司湖北康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经主管税务机

关备案，从事林木的培育和种植的所得享受免征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本公司以及子公司湖北康欣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享受的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具有持续

性、经常性，但如果今后康欣新材未能通过三年一次的高新技术企业审核或相关税收优

惠政策出现调整，则可能无法继续享受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从而可能对经营业绩造成

一定的不利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本公司将相应采取如下措施：  

1、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对策 
（1）、加大与上游林地资源的收购。经过多年发展，本公司立足当地林业资源优

势，大力发展速生杨树种植以及培育飞播林等人工用材林，掌控了一定的林业资源。本

公司拥有较为明显的林业资源优势。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掌控的速生杨资源

约 11 万亩，其他松木等山林 25 万余亩。 

（2）、与上游主要供应商和下游客户建立了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关系。本公司主要

产品集装箱底板的客户质量优良、供货关系稳定。已先后与中海、中集、新华昌、狮胜

等行业龙头企业建立起配套关系，并在行业率先采用直销模式，直接与一批箱东建立起

合作关系。因产品质量稳定、售后服务到位以及价格适中，本公司的产品得到中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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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昌、胜狮等国内主要集装箱箱厂以及中海、胜狮、韩进、长荣、阳明等箱东的充分认

可。 
（3）、加大技术研发。本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湖北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定

向结构板（OSB）湖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本公司参与的《竹木复合结构理论的创

新与应用》荣获国家林业局科学技术司颁发的 2012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2、产品及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对策 

（1）、本公司一直通过技术攻关，加大以速生杨木等次材以及其他次小材替代优

质天然硬木的力度，并大力发展速生杨树、松木等人工用材林，储备丰富的速生丰产人

工用材林资源，努力提高应对未来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风险。 

（2）、加强采购管理。本公司原材料主要为原木、定向结构板以及化工原料。原

木主要购自康欣科技以及周边农户。定向结构板目前主要从宝源木业采购。化工原料尿

素、三聚氰胺等原材料主要从市场随行就市采购。 

3、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风险对策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全程监督建设施工单位、设备安装单位的现场工作进度，

并要求工程监理方严格执行现场监理工作，确保项目进度、工程质量按设计要求按时完

成。公司已建立了销售部门，充实了营销力量，确保公司产品能顺利推向市场，扩大市

场占有率，同时通过控制林业资源，平抑原材料生产成本风险，为项目建成后运行达到

预期收益提供保障。 

4、自然灾害的风险对策 

公司从事营造林十余年，对自然灾害的预防、应对措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建立

了行之有效的管护制度及规定，拥有专业的管护队伍，配置了先进的设备，积极与当地

林业主管部门、森林公安部队、气象部门紧密联系，随时获取或上报病虫害、火灾、自

然灾害、盗采盗伐等信息，以即时处理各种突发性的事件；公司通过购买财产保险以减

少因可能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 

5、税收政策变化风险对策 

（1）、加大技术研发，公司设立了技术中心，注重对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的

研发工作，重视人才的培养，并建立了一支能力突出、创造力强、富有活力的研发队伍，

确保公司的产品创新力持续保持行业领先水平，顺利通过以后年度中的高新技术企业审

核，以享受税收优惠。 
（2）、继续推广公司目前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集装箱底板。伴随着年产 27.5

万 m3COSB 项目与年产 20 万 m3 新型集装箱底板项目以及本公司现有集装箱底板产

能相配套，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集装箱底板产能将由目前的 12 万 m3
扩大到 42 万 m3，原木利用率以及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规模优势、生产成本优势以

及质量优势进一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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